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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说合同签订中的纳税筹划

刘 伟（副教授）

（文华学院会计系，武汉 430074）

【摘要】税费是业务部门产生的，财务部门只是核算和缴纳税费。对每个企业来说，业务部门合同的签订是非

常重要的，它不仅决定着企业税负的高低，而且关系着企业税收风险的大小。本文从合同签订对象、合同表述方式

及合同付款日期的约定三个方面，举例阐述合同签订中的纳税筹划。

【关键词】合同签订；纳税筹划；税负；税收风险；增值税专用发票

合同内容决定了业务过程，合同一旦签订，税就产生

了。因此，税费是在业务部门产生的，财务部门只是负责

核算和缴纳税费。只有加强业务过程（合同签订）的税费

管理，才能真正规避税收风险。对每个企业来说，业务部

门合同的签订是非常重要的，它不仅决定着企业税负的

高低，而且关系着企业税收风险的大小。

那么，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应注意哪些问题？如何签订

合同才能减轻税负，防范税收风险呢？笔者拟从合同签订

对象、合同表述方式及合同付款日期的约定三个方面，举

例阐述合同签订中的纳税筹划（为简便起见，以下仅分析

增值税）。

一、合同签订对象的纳税筹划

例1：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为生产200万元A
产品，需向小规模纳税人乙公司购进 100万元B材料（无
一般纳税人生产B材料）。乙公司为生产该 100万元B材
料，需向一般纳税人丙公司购进60万元C材料。假定以上
金额均为不含税价格，产品和材料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均

为 17%。请问：甲公司应如何签订合同，以减轻税负、防范
税收风险？

方案一：甲公司直接与乙公司签订购销合同。

由于乙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，甲公司购进B材料的进
项税额不得抵扣。

甲公司应纳增值税=200×17%=34（万元）
如乙公司请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,则甲公司

可按发票金额的3%进行抵扣。
甲公司应纳增值税=200×17%-100×3%=31（万元）
方案二：甲公司直接与乙公司签订购销合同，由丙公

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公司。

由于甲公司从乙公司购进B材料的进项税额不得抵
扣，经乙公司介绍，丙公司销售C材料给乙公司时，将其
应开具给乙公司的 6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给甲公

司。这也是现实中一些公司所谓的“纳税筹划”方案，但实

质上蕴藏着巨大的税收风险。

甲公司应纳增值税=200×17%-60×17%=23.8（万元）
方案二和方案一相比，表面上看甲公司少纳了增值

税，减轻了税负，但此方案蕴藏着巨大的税收风险。因为

甲公司和丙公司没有任何购销事实，而由丙公司开具增

值税专用发票给甲公司，已构成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

的违法行为。

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指在没有任何购销事实的前

提下，为他人、为自己或让他人为自己或介绍他人开具增

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严重的违

法行为。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，一律按票面所列货物

的适用税率全额征补税款，并按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的规

定按偷税给予处罚。对纳税人取得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

发票，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抵扣凭证抵扣进项税额。虚开

发票构成犯罪的，按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

惩治虚开、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》

处以刑罚。

按上述规定，甲公司取得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

不得用于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，增值税仍为：200×17%=
34（万元），并且甲、乙、丙都可能因此而面临刑事处罚和
其他处罚。

方案一不能减轻税负，方案二不但不能减轻税负，而

且还有税收风险。那么如何设计合同的签订方式才能达

到既减轻税负，又防范税收风险的目的呢？

方案三：甲公司与丙公司签订60万元购销合同，与乙
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，加工费40万元（不含税）。乙公司
请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此方案下，甲公司直接向丙公司购买C材料，与丙公
司签订60万元购销合同，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。此时双方
之间有购销事实，不构成虚开发票，可进行增值税进项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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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抵扣。购进后甲公司将C材料交与乙公司进行加工，加
工成B材料后收回生产A产品。此方案没有税收风险。
甲公司应纳增值税=200×17%-60×17%-40×3%=22.6

（万元）

方案三和方案一、方案二相比：甲公司减轻了税负；

乙公司由销售 100万元的B材料变为收取 40万元的加工
费，其税负和方案一、方案二相比也将减轻；丙公司的税

负不变。并且该方案对三个公司来说都没有任何税收风

险。因此，方案三是一个理想的纳税筹划方案。

二、合同表述方式的纳税筹划

例2：甲化妆品公司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）主要采用聘
用业务员（非公司雇员）进行直销的方式销售产品，业务

员按销售额的 5%提成。为防止业务员之间的价格恶性竞
争，甲公司在与业务员签订的合同中约定：业务员在公司

的提货价与零售价必须一致。2014年 6月，甲公司通过此
种方式销售化妆品100万元（含增值税），与该批化妆品相
关的进项税额为10万元。
方案一：按原条款进行约定。

合同中约定，业务员在公司的提货价与零售价必须

一致。此提货价即为甲公司销售给业务员的价格，零售价

即为业务员销售给客户的价格，形成了两次销售，因此，

甲公司和业务员均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。

甲公司应纳增值税=100÷（1+17%）×17%-10=4.53
（万元）

由于业务员为个人，按销售额（不是增值额）和 3%的
征收率缴纳增值税，不得进行进项税额抵扣。

业务员应纳增值税=100÷（1+3%）×3%=2.91（万元）
业务员总共提成 5万元（100×5%），还要纳税 2.91万

元。在一般情况下，为了不影响业务员的积极性，公司会

替业务员缴纳该笔税款。因此，公司共纳增值税为 7.44万
元（4.53+2.91）。
方案二：修改合同的表述方式，将合同条款改为“业

务员代表公司，以公司的名义按统一的价格销售化妆

品”。

将合同条款进行上述修改后，则只有一次销售行为，

即公司将化妆品直接销售给客户。此时只有公司是增值

税纳税义务人，业务员不纳税。

甲公司应纳增值税=100÷（1+17%）×17%-10=4.53
（万元）

将合同表达方式进行修改后，甲公司可节税 2.91万
元，并且没有任何税收风险。

三、合同付款日期约定的纳税筹划

例 3：甲公司于 2014年 7月 6日采用赊销方式销售给
乙公司（甲、乙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）A、B两种产品，销
售额共计 5 000万元，产品全部于当天发出。合同约定如
下：A产品价款 3 000万元，于 2014年 7月 31日一次性付
清；B产品价款 2 000万元，一年后一次性付清。以上金额
均不含增值税。甲公司投资报酬率为10%。

方案一：按原方案约定的付款日期付款。

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对增值税纳税义务

发生时间的规定，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，为

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，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

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，为货物发出的当天。

A产品价款3 000万元，约定7月31日一次性付清，增
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2014年7月31日。

B产品价款2 000万元，约定一年后一次性付清。按通
常理解，一年后一次性付清即为 2015年 7月 5日付款。但
由于合同没有约定具体哪一天付款，因此属于合同没有

约定收款日期，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货物发出的

当天即2014年7月6日。
甲公司 2014年 7月应纳增值税=5 000×17%=850（万

元）

方案二：修改合同的付款日期，将合同改为“A产品价
款 3 000万元，于 2014年 8月1日一次性付清；B产品价款
2 000万元，于2015年7月5日一次性付清”。

合同修改后，A产品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变为
2014年 8月 1日。该笔业务的收款时间只推迟一天，对公
司几乎没有影响，但可推迟 1个月纳税；B产品收款时间
不变，但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变为 2015年 7月 5日，
从而推迟1年纳税。

甲公司 2014年 8月应纳增值税=3 000×17%=510（万
元）

甲公司 2015年 7月应纳增值税=2 000×17%=340（万
元）

修改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后，甲公司可将510万元的
增值税推迟 1个月缴纳，将 340万元的增值税推迟 1年缴
纳。如果公司将该两笔资金用于投资，预期可获得报酬=
510×10%÷12+340×10%=38.25（万元）。因此，修改合同后，
公司不但可以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，并且没有任何税收

方面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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